
天院 (2018) 33号

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关于印发《专业

技术职务聘任办法(试行) ))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:

我校《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办法(试行)))已经教代会特

别会议讨论研究，校长办公会批准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

广东技术师范学校天河学院专业技术职务
聘任办法〈试行〉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为进一步深化我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，建

立科学规范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后聘任制度，充分调动全校专

业技术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根据学校的定位及发展规划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专业技术职务是指学校根据工作需要，在专业

技术职务结构比例内设置的有明确职责、任职条件和任期，

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，并体现相应报酬的工作岗

位。

第二章专业技术职务聘任

第三条专业技术职务实行聘任制。学校专业技术职务

聘任领导小组根据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方案，科学设置各

类各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指标，建立科学规范的人才使用机

制，实现人才与岗位最佳配置。

第四条聘任原则

(一)坚持标准、保证质量;

(二)师德、能力、业绩、贡献并重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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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程序严谨、公开公平公正;

(四)岗位相符原则。

第五条聘任条件

(一)身体健康，能适应岗位工作要求。

(二)受聘人取得本专业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

(三)依据岗职相符原则，受聘人需在本专业岗位方可

申请聘任，且能胜任并履行其岗位职责。

(四)受聘人须热爱本职工作，具有优良的师德和高尚

的职业道德，有较强的团队精神、敬业精神。对于有违师德、

行业作风、国家法律法规行为者采取一票否决制。

第三章聘任组织机构和程序

第六条聘任组织机构

(一)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

主要职责:负责组织、实施教师职务聘任、专业技术职

务的岗位设置、拟评数量等工作。

设主任委员一人，由校长担任，其他成员由学校领导、

人事、教务、科研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。

(二)聘任规则和工作纪律

1.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委员在评议时出席人数不

能少于应出席人数三分之二;

2.未出席会议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委员不得委
托他人代投票或在会前、会后投票;



3.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委员及工作人员不得泄露
聘任评议工作中讨论和表决的情况，违反纪律造成严重后果

的，将给予处分;

4. 召开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期间，专业技术职务聘

任委员会委员必须保证评议时间，要认真评议，无特殊情况

不得缺席;若确实不能参加，必须向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

会主任请假;

5. 评议对象中涉及本人及其亲属时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

委员会委员本人应主动回避或被告知回避。

第七条聘任程序

(一)专业技术人员向所在部门提出申请，递交相应资

格证书，由所在部门签署意见，提交经过认定的资格证书到

人事处。

(二)人事处审核相应资格证书，并将审核结果汇总提

交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审议确定。

(三)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每年 5 月对申请人的情

况进行充分讨论，确定拟聘人选并公示。

(囚)聘任。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发文公布并颁发专业技

术职务聘书。

第四章申诉处理

第八条教职工对自身聘任结果有异议有权提出申诉。

第九条申诉必须依据事实以书面形式(含电子邮件)

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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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申诉应通过正常渠道进行，学校教职工申诉委

员会负责受理申诉。

第五章附则

第十一条本办法适用于全校各类从事专业技术工作

的人员。

第十二条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过去有关规定与

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十三条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2018 年 3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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